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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嘉定区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流程
受理：受理的违规经营投资问题和线

索
（区国资委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工作中发现的
审计、巡视巡察、纪检监察

以及其他有关机关移交的
举报等其他方式提交的国有企业报告的

初步核实、分类处置：经初步核

实后（一般 30 个工作日），按照规定的

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分类处置

属于区国资委等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机构责任追究职

责范围的，由相关内设

机构组织实施核查工作

属于区管国有企业和委托监

管企业责任追究职责范围

的，移交和督促相关

企业开展责任追究

涉及区管干部的，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报经区委组

织部同意后按要求开展

有关核查工作

属于其他部门责任追究职

责范围的，移送有关部门

涉嫌违反党纪或职务违

法的，移送相关纪检

监察组织

涉嫌犯罪的，移送监

察机关或司法机关

核查：受理机构对违规经营投资

事项及时组织开展核查工作

（一般6 个月内完成）

责任追究情形

资产损失程度认定

责任认定

区管国有企业

管控方面

风险管理方面 购销管理方面 工程承包与

建设方面

资金管理方面 转让产权、上市公司股权和资产方面

资产损失包括直接

损失和间接损失

一般资产损失

较大资产损失

重大资产损失

固定资产

投资方面

投资并购方面 改组改制方面 境外经营

投资方面

金融业务方面 实物资产

管理方面
其他方面

造成一般或较大资产损失的，原则上由

发生损失的企业自行开展责任追究工作

造成重大资产损失或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较大资产损失以及涉及损失发生企业负责人的，原则上

由发生损失企业的上一级企业或区国资委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组织开展责任追究工作

多次发生重大资产损失或造成其他严重不良影响、资产损失金额特别巨大且危及企

业生存发展的，由区国资委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组织开展责任追究工作

直接责任

主管责任

领导责任

相关人员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违反规定，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

职责，对造成的资产损失起决定性直接作用时应当承担的责任

相关人员在其直接主管（分管）工作职责范围内，违反规定，未履

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资产损失应当承担的责任

企业主要负责人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违反规定，未履行或者未正

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资产损失应当承担的责任

处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方式包括组织处理、

扣减薪酬、禁入限制、党纪政务处分、移送监察机

关或司法机关等，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予以从轻、减轻

或免责处理

不予追究责任

情节轻微的 处置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下，个人或少数人决策，事后及时

履行报告程序并得到追认，且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挽回

资产损失并消除不良后果的

主动反映资产损失情况，积极配合责任追究工作的，或

主动检举其他造成资产损失相关人员，查证属实的

在受到胁迫情况下行为

失当，事后积极补救的

其他可以从轻、减轻处理的

由于不可预知的重大政策变化、外

部市场突变等导致的资产损失

由于市政动迁、国家征用以及承担或履行法定、

指定的公益职能或义务等导致的资产损失

由于自然灾害、国际政治事件、战争等不可抗力造成的，

且已经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后仍发生的资产损失

责任处理扣减薪酬标准

（见附件 1）

整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对相关责

任人追究处理，形成处理决定，送达有关企业及

被处理人，并对有关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有无异议

有异议

无异议

按照整改要求，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优化业务流程，完善

内控体系，堵塞经营管理漏洞，建立健全防范经营投资风险的长效机制，并在收

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向区国资委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送整改

报告及相关材料

在处理决定送达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诉，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诉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

完成责任追究全过程，保存相关档案

形成资产损失

情况核查报告

和责任认定报

告（报告应体现

挽损措施的实

际效果和结果）

对申述的复核应当自受理申诉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作出维持、撤销或变

更原处理决定的复核决定，并以适当

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企业


